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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将有新规

主持人:

?落实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健

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制度， 4 ? 6 日至 23 日， 教育部就 《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共 58 条， 就立法目的、 适用范围、 保护范

围、 保护机制等进行了详细阐述。

这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新规中，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规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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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央视网” 报道， 为了更

好地落实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健全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制度， 近?， 教
育部公布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 （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
为 2021 年 4 ? 23 ?。

此次征求意见稿共 58 条 ，

涉及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人格

权益、 受教育权、 休息权利、 财

产权利等， 以及防范欺凌、 性侵
等措施。

在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和人格权益方面， 征求意见稿明

确提出， 学校不得组织、 安排学

生从事抢险救灾或者商业性活
动， 不得安排学生参与有毒、 有

害的危险性工作以及其他不宜学
生参加的活动； 学校不得公开学

生个人的考试成绩、 名次， 不得

对外宣传学生升学情况 ； 在奖
励、 资助、 申请贫困救助等工作

中， 不得泄露学生个人及其家庭
隐私。

在保护未成年人教育 、 休

息、 财产权利方面， 征求意见稿
指出，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长期

停课、 劝退等方式， 剥夺学生受
教育权， 不得开除或者变相开除

学生； 学校应当按规定科学合理

安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 不得要
求学生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前提前

到校参加统一的课程教学活动，

不得限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

与此同时， 征求意见稿加入

了保护制度， 包括校规、 教学管
理 、 安全管理 、 网络管理等内

容。 例如在教学管理中， 学校不
得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向学生提

供有偿的课程或者课程辅导， 禁

止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读
物、 音像制品、 信息以及商业广

告进入校园； 学校应当禁止学生
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

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 对经允许

带入的， 应当统一管理， 禁止带
入课堂 ； 为学生提供的上网设

施， 应当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
软件或者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技术

措施。

除此之外， 要求学校应建立
预防、 报告、 处置性侵害工作机

制， 严格执行入职报告和准入查
询制度， 在聘用教职工或引入志

愿者、 社工等校外人员时， 应当

要求相关人员如实报告本人是否
存在违法、 犯罪行为及其他不适

合从事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不良
品行， 并提交承诺书。

教育部就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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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根据 《义务教育法》，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

龄儿童、 少年， 不分性别、 民族、

种族 、 家庭财产状况 、 宗教信仰

等， 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 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

务”。

在义务教育阶段， 接受教育既

是权利， 又是义务。

而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则进一步明确，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

以长期停课、 劝退等方式， 剥夺学生

受教育权， 不得开除或者变相开除学

生。 对转入专门学校的学生， 应当保

留学籍； 对转回的学生， 不得拒绝接

收”。

此外规定还要求： 学校应当建立

留守学生、 困境学生档案， 配合政府

有关部门做好关爱帮扶工作， 避免学

生因家庭因素失学、 辍学。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开除或变相开除学生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长期停课、劝退等方式，剥夺学生受教育权，不

得开除或者变相开除学生。

孤立、诽谤等行为也可认定为欺凌

潘轶： 作为一部针对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的专门规定， 其中有

不少篇幅涉及 “校园欺凌 ” 问

题， 对校园欺凌的预防、 制止、

关注、 处置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

求。

在欺凌的预防上， 除教育指

导外， 学校要定期针对全体学生

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 对学校

是否存在欺凌等情形及其程序进

行评估。

“教职工发现有学生实施下

列行为的， 应当及时制止”， 规

定列举了五类具体行为， 包括：

殴打、 脚踢、 掌掴、 抓咬、

推撞、 拉扯等侵犯身体或者恐吓

威胁的行为； 以辱骂、 讥讽、 嘲

弄、 挖苦、 起侮辱性绰号等方式侵

犯人格尊严的行为； 抢夺、 强拿硬

要或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恶意排

斥、 孤立他人， 影响他人参加学校

活动或者社会交往； 通过网络或者

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 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

人、 恶意传播他人隐私。

根据规定 ， 学生之间 ， 在年

龄、 身体或者人数上占优势的一方

蓄意或者恶意对另一方实施前款行

为， 或者以其他方式欺压、 侮辱另

一方， 造成人身伤害、 财产损害或

者精神损失的， 可以认定为构成欺

凌。

同时， 规定明确： 学校接到教

职工关于学生欺凌的报告或者学

生、 家长举报投诉的， 应当立即开

展调查， 认为可能构成欺凌的， 应

当及时提交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认

定和处置。 通知实施双方学生家长

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认定

构成欺凌的， 应当对实施欺凌行为

的学生作出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

分。

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

等严重欺凌行为， 学校不得隐瞒，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

门报告 ， 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

理。

不同学校学生之间发生的学生

欺凌事件， 应当在主管教育行政部

门的指导下建立联合调查机制， 进

行认定和处理。

学校接到教职工关于学生欺凌的报告或者学生、 家长举报投诉的， 应当立即开展调查， 认为可能构成

欺凌的， 应当及时提交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认定和处置。

潘轶： 针对如今学生课业负担

较重的情况， 规定明确， 学生享有

休息的权利。 学校应当按规定科学

合理安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 保证

学生有休息、 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

锻炼的机会和时间。 学校不得要求

学生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前提前到校

参加统一的课程教学活动， 不得限

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

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假， 组织学

生集体补课； 不得以集体补课等形式

侵占学生休息时间。

学校应当加强作业管理， 指导和

监督教师按照规定科学适度布置家庭

作业， 不得超出规定增加作业量， 加

重学生学习负担。

学校应当加强与家长的沟通， 共

同培养学生良好作息习惯， 保障学生

在家的睡眠时间。

保障学生“休息权”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生

集体补课；不得以集体补课等形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

李晓茂： 学校为了保护未成年

人， 尤其是在校的未成年人群体，

必须制定相应的行为管理规范， 采

取一定的管理措施。

为此规定明确： 学校应当禁止

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

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 对经允许

带入的， 应当统一管理， 禁止带入

课堂。

但规定也同时强调， 学校应当

保护学生的财产权利， 不得采用毁

坏财物的方式 ， 对学生进行教育管

理。 因管理需要暂扣学生物品的， 应

当在影响消除后返还学生或者其家

长， 暂扣时间超过一个月的， 应当告

知家长。 暂扣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个

学期。

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向学生收费，

不得强制要求或者设置条件要求学生

及家长捐款捐物 、 购买商品或者服

务， 或者要求家长提供物质帮助、 需

支付费用的服务等。

暂扣学生物品不得超过一学期

学校应当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

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禁止带入课堂。


